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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案说法 你问我答

法治漫画

生活与法

本专栏由浙江医药股份有限公司新昌制药厂协办

通讯员 关耳

本报讯 明明是起诉别人要求归还

借款的原告，最后却被法院罚款了。近

日，宁海县法院审理了这样一起案子。

事情还要从2017年说起。当年7月

至9月，金某先后3次向程某借款8万余

元，并出具了相应的借条3份，但程某在银

行转账时提前扣除了部分利息，借条载明

的借款金额与实际交付金额并不一致。

在之后的几个月里，金某陆续通过微信转

账归还了将近4万元。今年年初，双方对3

笔借款进行阶段性结算，结算了金某在

2017年12月至2018年1月期间需归还的

本息金额为1万余元，于是金某按此金额

再次向程某出具了1份借条。

之后，程某凭借4份借条先后4次向

宁海县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借款人金某或

其担保人返还共计近10万元的借贷本金

及利息。同时，他在起诉状和部分案件庭

审中，称借款均为现金交付，交付金额与

借条载明借款金额一致，且借款人金某自

借款之日起从未归还本息。

在审理案件过程中，承办法官发现

程某的陈述出现多次反复，一会儿说是

现金交付，一会儿又变为银行转账，同时

对于借款的具体数额也前后不一致，这

引起了承办法官的怀疑。在法庭询问

中，承办法官多次向其告知法庭纪律及

虚假陈述、恶意诉讼的法律后果，程某仍

坚持其所诉是事实。后法院向其出示由

被告提供的微信转账记录以及依职权从

银行调取的银行流水。面对铁证，程某

不得不承认其在此前的起诉状、庭审过

程及法庭询问中对欠款交付方式、实际

交付金额及借款人还款情况等作出了虚

假陈述，且2018年 1月双方并没有发生

新的借贷关系。

承办法官认为，根据民事诉讼法的规

定，程某的行为明显违背了民事诉讼应遵

循的诚实信用原则，妨害了正常的民事诉

讼秩序和人民法院依法查明事实，应当承

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考虑到程某的认错

态度较为诚恳，法院对其作出罚款3.6万

元的处罚。

近年来，部分当事人通过采用不如实

陈述事实、伪造变造证据、提供虚假证据

等不诚信诉讼行为，试图混淆事实，借用

法院判决谋取不当利益的行为时有发

生。法官提醒说，诚实信用原则是民事诉

讼法的基本原则，当事人在进行民事诉讼

活动时必须严格遵循该原则，不得实施妨

害正常民事诉讼秩序和人民法院依法查

明事实的行为。一旦实施了妨害民事诉

讼的行为，人民法院将根据情节轻重予以

处罚，构成犯罪的，将依法追究其刑事

责任。

保护区禁游令

近年来，到户外探险、远足、休闲的人逐渐增多。然而，一些人

随意丢弃垃圾、攀折草木，给景区生态带来一定程度的破坏。自去

年以来，部分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陆续发布禁游令，加强对景区生态

环境的保护。这正是：探幽车扬尘，景区乱纷纷。管理须加强，不扰

自然魂。

曹一 图 曾校 文

通讯员 徐薇薇

本报讯 拼车在生活中经常可见，可

有人却因拼车拼出了麻烦。近日，临海市

法院审理的一起案子中，拼车的郑某就被

判向车主胡某赔偿6756.78元。

胡某有一辆小型普通客车，购买时的

价格为10.78万元。半年前，朋友郑某与

他拼车一起去内蒙古办事。谁料，郑某在

驾驶过程中发生单方事故，造成车辆报

废。经交警部门认定，郑某负事故的全部

责任，保险以外的费用均由郑某承担。随

后，保险公司理赔了车辆损失9.5万元及第

一次拖车费3000元。胡某认为，剩余的损

失共计3.23万余元应当由郑某赔偿，包括

车价、车辆购置税、商业险、强制险、第二次

拖车费、车牌费、停车费等，但郑某对此并

不认同。于是，胡某以财产损害为由向临

海市法院提起诉讼，向郑某索赔。

庭审中，郑某辩称，当时是胡某要求他

开车的，并且胡某主张的赔偿项目及数额

并不合理。胡某已经投保机动车损失保险

及不计免赔险，现在车辆报废，胡某车辆定

损为9.5万元且已获保险公司理赔，故自己

无需再赔偿车辆价款；胡某后续第二次拖

车并非必要，该部分拖车费应由他自己承

担；停车费应由行政机关承担，无需自己承

担。综上，郑某愿意赔偿胡某3000元到

5000元。

法院审理后认为，根据侵权责任法的

规定，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

当承担侵权责任。郑某在驾驶胡某所有的

车辆时，因操作不当导致发生车辆报废的

单方事故，侵害了胡某的权益，应当承担侵

权责任。保险公司定损的9.5万元是车辆

全损的款项，且胡某已投保了不计免赔险，

依附在该车辆上的损失包括扣除折旧费用

后的车价、装饰、车辆购置税、车牌费等应

均已包含在该款项内，故对胡某要求郑某

赔偿其购买车辆时的车价、车辆购置税、车

牌费的诉讼请求，法院均不予支持。对于

保险费用，基于郑某的行为导致胡某保险

期限提早半年结束，其利益受损，故对该半

年的保险费损失即3756.78元应由郑某赔

偿。拖车费用3000元也属于胡某的损失

费用，应由郑某赔偿。停车费因缺乏有效

证据证明，法院不予支持。最后法院判决，

郑某赔偿胡某保险费用、拖车费用共计

6756.78元。

帮男友打理生意
分手后能否
索要工资？

编辑同志：
我与温某相恋后，看到他独自开

一家超市，不仅要为顾客提供各项销

售服务，还要东奔西跑组织货源，非常

忙碌，也很辛苦，我看着很心疼。一年

前，我辞去原来的工作，自愿帮温某打

理生意，雇请的员工一直称我为“老板

娘”。近日，温某以性格不合为由，强

烈要求与我分手，我虽然一再努力修

好，却仍无济于事。最后，我只好表示

同意分手，但要求温某补偿我帮他打

理生意以来的工资。可温某认为，他

从来都没有聘用过我，彼此也没有说

过要支付工资、付多少工资，我参与打

理生意完全是自愿帮忙，我们之间不

存在劳动关系，因此我无权向他索要

工资。请问：温某的说法对吗？

周女士

周女士：
温某的说法并无不当，也就是说，

你确实无权向他索要工资。

劳动者要想获得工资，必须同时

具备两个要件：一是付出了相应劳动；

二是用工一方存在劳动关系。即如果

不存在劳动关系，即使已经付出劳动，

也不能获得工资。存在劳动关系的根

本特征，是用人单位与劳动者个人之

间，依法签订了书面劳动合同（至少也

必须有口头约定），劳动者接受用人单

位的管理，从事用人单位安排的工作，

成为用人单位的成员。鉴于你与温某

之间没有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在此情

况下，就彼此之间究竟是否存在劳动

关系，可以依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部发布的《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

项的通知》来判断。

该通知第一条规定：“用人单位招

用劳动者未订立书面劳动合同，但同

时具备下列情形的，劳动关系成立。

（一）用人单位和劳动者符合法律、法

规规定的主体资格；（二）用人单位依

法制定的各项劳动规章制度适用于劳

动者，劳动者受用人单位的劳动管理，

从事用人单位安排的有报酬的劳动；

（三）劳动者提供的劳动是用人单位业

务的组成部分。”与之对照，你虽然具

备劳动者的主体资格，所付出的劳动

也已成为温某生意的一部分，也就是

符合第（一）、（三）项之情形，但你却并

没有基于工作关系而受温某的约束和

管理，温某不仅无权向你下达工作任

务，而且即使你没有完成任务，温某也

不得对你给予制裁或者处罚。即你自

愿帮助温某打理生意，是受双方的爱

情能修成正果所驱使，进而自愿无偿

地对温某给予帮助，完全属于义务帮

工，也就是与第（二）项情形不符。正

因为你与温某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

决定了你不具备索要工资的要件。

颜东岳

拼车时开车不慎出事故 车主起诉要求赔偿
法官：侵害了车主权益，该赔

拿着借条起诉要求还钱
结果却被罚了3.6万元
法官：债主不诚信诉讼，该罚


